
社區大學推動成人創造力教育審查與補助辦法 

 

一、依據：1、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2、教育部顧問室創造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九十六年度成人創造力 

推動計畫。 

二、目的：鼓勵社區大學重視並推動成人創造力教育，促進社區大學活力與創意

展現，共同發展成人創造力及社區公共性創意生活。 

三、補助及獎勵對象： 

(1).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自行辦理之社區大學。 

(2).各縣市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 

四、補助項目：以「創意能力」與「公共性」之發展為主要目標，鼓勵各社區大

學提出富在地特色之成人創造力教育。計畫結構與目標如下： 

（一）建構有機的社區組織：透過社區種子的培力過程，重塑社區組織，進

行有利創意文化及公共參與氛圍之組織創新活動。 

（二）促發活絡的公共參與：規劃新型態創新課程、培力工作坊…等有利於

提升社大學員創意能力與公共性之課程與教學實驗。 

（三）累積創意的課程典範：建立創意課程交流平台、形成創意教師社群、

分享創新教學成效、建立創意評鑑指標等有助於提升社大教師與成人創造力

課程之措施。 

（四）營造開放的創意空間：營造有益於社區民眾互動、創意激盪及社區意

識提升之公共生活學習空間，發掘社區文化中之創意內涵。 

五、補助原則： 

（一）每校以補助一案為原則，並擇優補助；但屬第一年開辦社區大學者，

不予補助。 

（二）每案補助以不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為限，本年度以徵選五至七案〈校〉

為原則。 

（三）本補助為部分補助，補助對象應提撥補助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自籌經

費，自籌經費不限科目。 

六、執行期間：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申請作業: 

(一) 申請期限：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前檢附計畫申請書及計畫光碟

一式七份，向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提出申請，並以



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二) 申請文件： 

1. 申請表：每一申請案，應提出申請表一份。計畫書應請含下列

項目，並加裝封面及目錄，裝訂成冊。封面應敘明請務必留下

計畫申請人及撰寫人之相關聯絡資料，以利聯繫。 

2. 計畫摘要表。 

3. 申請計畫書必要項目： 

(1) 計畫緣起 

(2) 計畫目標 

(3) 計畫構想 

(4) 計畫實施區域 

(5) 計劃工作項目 

(6) 執行時程與預定進度 

(7) 具體預期績效 

(8) 經費概算表 

(9) 團隊介紹與過去執行績效 

八、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一）業務、交通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經費執行作業手冊辦理。 

（二）社區生活空間規劃、修繕費：不得超過補助款二分之一。 

九、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由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邀請相關學者專家 

五人組成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審查結果將於六月底前公告於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網站，並另以專函通知入選學 

校，未獲入選學校則不另行通知。 

（二）審查原則： 

1.執行團隊之組織特質、創發能力。〈15%〉 

2.提案計畫具原創性，並能對成人創造力教育主題有具體之掌握。〈25%〉 

3.提案計畫內容之可執行性。〈25%〉 

4.計畫執行成效具累積與發展性。〈20%〉 



5.計畫是否掌握在地性及公共性內涵。〈15%〉 

十、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 經費請撥、核銷結報，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規定，透過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專案辦理。 

（二） 本補助經費僅可用於核定之計畫清單，已獲教育部其他司處經費補

助之計畫清單，不得重複支領，違反者，經費應予追回。 

十一、成效考核 

（一）計畫督導：各社區大學應設督導單位，推動管考。 

（二）期中諮詢輔導：由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於計畫實施期

中，邀請相關學者專家組成諮詢輔導小組，召集各入選社大共同分享

推動經驗並提供諮詢與輔導。諮詢輔導小組並得視需要進行實地訪

視。 

（三）期末審查：期末審查之方式同前款規定。計畫執行成效得作為將來相

關計畫審議補助之參考。 

（四）成果發表：計畫執行單位應參與教育部創造力教育先導型發展計畫所

舉辦之交流活動或成果發表會。 

十二、計畫執行期間及最終成果產出之智慧財產權，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 計畫應設置專屬網站與教育部創造力入口網連結，並將推動情形及

成果上網，定期隨時更新。 

（二） 計畫期末成果報告應包含可供在網站上展示之文字報告、影像媒體

或各種可發表之作品，並附活動過程紀錄。 

（三） 獲補助學校列為教育部創造力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追蹤研究對象，

各校應配合相關研究活動。 

  （四）其他事項，依教育部相關公告及通知辦理。 

 

 

  
 


